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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2017年 12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后

首次地方视察来到徐州，就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徐州

是江苏省唯一的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市，长期以来因大气污染问题在全省处于被动局面。2018年年

初，在省纪委监委的指导下，市纪委监委专门成立调研组深入工地、企业和职能部门开展调研。为解决调

研中发现的问题，市纪委监委借鉴“阳光扶贫”系统建设经验，在贾汪区先行先试，开始探索建设污染防

治综合监管平台。2018 年 12 月，徐州市运用“制度化+信息化+公开化”手段，建成运行污染防治综合监

管平台，牢牢把住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处置这个关键环节，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抓手。

徐州市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荣获省生态环境厅“2019年度十佳生态环境保护改革创新案例”。平

台建成运行一年多来，徐州市逐渐构建完善“3+3+3”的管理运行模式，通过构建“三项机制”，创新“三

步工作法”，发挥“三个作用”，牢牢抓住责任主体，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以担当精神、创新思路、扎实

举措，走出了一条科技治污、精准治污之路。2019年，全市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6.56%。

构建“三项机制”，让平台监管更加规范

问题线索收集机制。按照“应进必进”的原则，在横向上实现“全覆盖”。平台在原来生态环境、城

管、住建、交通、自然资源、水务 6 个部门基础上，增加发改、工信、公安、农业农村、商务和市场监管

6个部门，实现了问题线索“一网打尽”。在纵向上实现“全链接”。平台通过导入、录入、接入的方式，

将各类渠道来源的污染问题线索统一归集，进行实时在线处置，所有问题线索一经进入平台，立刻锁定无

法更改。截至目前，平台已受理问题线索共计 6.2万余条，日均在线处置 200余条。

问题线索分办机制。徐州市专门成立“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保障中心”，作为平台的日常运行和维

护机构，并将之打造成为全市污染防治工作的“110 指挥中心”。所有污染问题线索统一由指挥中心进行

分办，按照所属行政区域及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属于市本级的交办给市直部门处置，属于各县（市）区的

交办给县级指挥中心进行二次分办。这有力保障了线索进入平台后的快速分办和有效处置，从源头上减少

和避免了部门推诿扯皮的问题。截至目前，平台已办结相关污染问题线索 59395 条，高质高效推动解决了

环境污染突出问题。

问题线索督查机制。探索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督办模式。在线上，平台指挥中心负责对黄色、橙色

预警问题线索进行问询督办；在线下，职能部门或者属地工作人员规范办理问题线索，由攻坚办对达到黄

色、橙色预警的问题线索进行现场复核认定。市纪委监委可直接利用平台追踪和监督环境信访举报及问题

线索办理流程，深入剖析环境保护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环境执法处罚案件，实现对环境问题的精准监督。

通过创新线上督查与实地督导相结合的监督方式，既有助于减轻基层负担，又有利于实现“嵌入式”监督，

推动解决了大量久拖不决、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创新“三步工作法”，让平台监督更加精准

定期集中分析研判。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平台“数据综合分析”功能，通过定期梳理、动态分析各方面



数据信息，及时全面掌握各地各有关部门履责情况。监督检查室和各地纪委监委会同职能部门根据环保问

题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监管职责履行情况。2019年，市纪委监委根据平台分析结果

先后上报了《徐州市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调研报告》《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季度分析报告》以及系列

情况专报，为我市精准治污、靶向发力提供了有力参考。

严查快处精准问责。针对环保领域问责工作，既按照“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的要求，也坚持“规

范问责、精准问责、慎重问责”的原则，坚决防止问责不力或问责泛化、简单化。平台对污染问题线索处

置的关键环节设置风险预警，其中红色预警自动进入“纪委监委再监督”模块，作为监督执纪问责的参考

和依据，确保问责工作不枉不纵、精准规范。截至目前，全市各级纪委监委根据监管平台提供的预警信息，

逐一开展线索核查、落实责任追究，先后查处 28起典型案例和 84名责任人员，通报曝光两批次。

深入推进源头治理。为强化平台运维管理、提升办件质量、强化专责监督，市纪委监委先后组织开展

了 6 轮监督检查和观摩督导。对环保突出问题所在地方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履责不力的，先后下发纪律

检查建议书 26份、监察建议书 8份，推动责任落实，整改突出问题，完善长效机制。2019年 6月，市纪

委监委利用平台分析发现，丰县住建局 2018年共对辖区 28家建筑工地实施行政处罚，其中 26件均是下限

处罚。这与当前群众信访量、环境污染形势形成鲜明对比。丰县监委决定对住建部门下发监察建议书，要

求加大对环境违法问题的查处力度，有力提升了职能部门的监管和执法水平。

发挥“三个作用”，让平台运行更加有效

发挥指挥协调作用。有效整合部门力量，打破过去污染防治中“一亩三分地”的行政隔阂，形成部门

间、地区间的横向联动、联防联治。在平台建设运行过程中，进一步压实了地方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职

能部门的监管责任和纪委监委的监督责任，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县（市）区党委政府积极运用二

级平台分析结果，定期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分析研判会和会商研判会，每周总结 PM2.5绝对浓度和 PM2.5环

比改善排名，每月针对数据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取得突出成效。通过平台推进污染防治各个领域的公开化、

信息化、制度化，实现压力传递、责任传递和考核传递，有力推动中央和省市污染防治重大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

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根据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线索的具体分布情况，为适时调整污染

治理重点区域、实现精准治污提供科学依据。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不断完善各项配套规范执法机制，建立健

全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以及行政裁量权基准等制度，实现协同监管、动态监管、规范监管。建

立线上监管与线下督查核查协同联动机制，定期形成对投诉举报多、环境隐患大和违法违规的目标点位问

题清单，通过增加抽查频次、加大查处力度、依法向社会公开等方式强化震慑作用。通过建立综合监管结

果与绩效考核、社会治理考核、评先评优等的挂钩机制，强化综合监管结果运用，使监管平台成为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发挥公众监督作用。鼓励社会公众积极监督和主动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公众可以利用平台“一

键举报”身边污染问题，对问题线索办理过程“一键查询”，同时可通过“意见征集”栏目对环境质量、

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等进行评价或提出意见建议。平台建成运行后，大量过去的重复举报在短时间内迅速得

到有效解决。例如，平台显示 2019年 2月有多位市民先后 7次反映鼓楼区环城路餐馆油烟长期扰民问题。

鼓楼区平台办迅速响应，指派生态环境部门快速开展现场检查，当即责令涉事餐馆停业整顿并尽快安装油

烟净化器。经督察确认问题整改到位后，市民给予充分认可。攻坚办根据平台分析结果及时开展实地督查

和制止环境违法行为，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



下一步，徐州市纪委监委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目标要求、问题导向，管好用好污染防治综合

监管平台，持续强化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以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成效，为构建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